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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顺德区天辅五金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

债权申报通知书

（2023）粤 0606 破 57 号

（2023）天辅破管字第 1-2 号

债权人：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9日依法受理陆曼

利对佛山市顺德区天辅五金实业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天辅公司”）

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【案号：（2023）粤 0606 破申 49 号】，

并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指定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【案

号：（2023）粤 0606 破 57 号】。管理人现正在办理相关工作。

根据有关资料显示，贵方是天辅公司的已知债权人，请贵

方于 2023 年 8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书面说明债权数

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

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在佛

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第十八审判庭召开，与会债权人应提前

20 分钟到场办理签到手续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

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

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

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

事务所的指派函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

身份证明。

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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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申报须知

各位债权人，申报债权需提交如下资料：

1.债权申报书（如有利息请附计算清单，以说明债权额的计算方

式）。

2.债权证据材料：包括但不限于合同、送货单、收货单、付款凭

证、欠款证明、判决书、调解书等复印件（需核对原件，收复印件）。

3.申报人资料：

（1）若为企业的：

①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②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：单位出具的法定代表人（负

责人）身份证明原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2）若为个人的：身份证复印件（需核对原件，收复印件）。

4.授权委托书原件（需一式二份）。

5.受托人身份证明材料：

①受托人为律师的，应提交律师证复印件（需核对原件，收复印

件）及律师所函原件；

②受托人为非律师的，应提交身份复印件（需核对原件，收复印

件）。

6.债权人银行账户、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。

7.送达回证。

8.证明债权成立的证据材料（需核对原件，收复印件）。

说明：证据材料是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的最重要凭证，包括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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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于民事判决书、对账单、送货单、借款借据、借款合同等。

9.利息计算表（债权人签名或盖章）。

说明：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

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。如果合同、对账单等材料中没有约定计算利息，

则可不必提供利息计算表，如债权人坚持主张利息，管理人依法可不

予确认该部分没有约定的利息。

参考文书样板请扫描右方二维码下载。 →


